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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关于符合《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》企业申报工作的补充通知

工装函〔2016〕146号

 有关单位：

 《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》(工业和信息化部2015年第22号公告，以下简称《规范条件》)已于2015年3月24日
正式发布，并于2015年5月1日起实施。截至目前，我部已发布三批符合《规范条件》企业目录。为规范企业申报流程
和要求，贯彻实施动力蓄电池相关标准，严格进行审查和把关，进一步引导行业健康发展，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
下：

 一、材料符合性和地方初审要求

 企业要严格按照《规范条件》要求进行申报，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，并确保纸质材料与申报系统提交材料相一致。
专家审查后如要求申请补充材料的，企业应在申报系统中予以补充并提交纸质材料。

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中央企业要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符合性等严格把关，
及时认真做好所辖区域内企业申报材料(包括补充材料)的初审工作，并将正式纸质文件(包括附件材料)1份寄送工业和
信息化部(装备工业司)。

 二、产品标准符合性要求

 已列入公告的单体企业，应按照GB/T 31484-2015、GB/T 31485-2015和GB/T 31486-2015三项标准要求，对典型产品进
行重新检测，并于2016年6月底前提交具有动力蓄电池检测资质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，逾期未提交的撤销公告资格。

 未列入公告的单体和系统企业，在申报《规范条件》时，应按附件所列标准要求对典型产品进行检测，并提供具有
动力蓄电池检测资质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。采用未列入目录企业单体产品的系统企业申报时，需同时提交具有动力蓄
电池检测资质机构出具的单体产品检测报告。

 三、年度报告提交要求

 已列入公告企业应于每年3月30日前在线提交年度发展报告，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(装备工业司)递交纸质材料1份。
企业应在年度发展报告中提供完整的配套应用证明材料，同时生产动力电池单体和系统的企业，在统计单体数量时要
包含自产自用单体。企业新增产品或研发能力发生变化的，需提供相应的产品信息表、产品检测报告、专利证书等证
明材料。不按要求提交年度发展报告的，将按《规范条件》相关规定处理。

 附件：汽车动力蓄电池产品检验标准目录

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

2016年4月29日

(联系人及电话：陈春梅 010-6820562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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